	听证意见汇总表

	序号
	听证参加人
	听证意见
	采纳情况

	1
	郭晋阳
	第六条关于划定程序的表述，其中提到“社区居委会提出划定意向，经过现场调研、征求意见、综合评估后形成初步方案”，但征求意见的具体方式不够细化。建议明确是否必须召开居民座谈会、是否需在社区显著位置公告等，以确保居民知情权和参与权落到实处。
	解释说明。《办法》第九条已经规定了“采取征求意见表、业主微信群等线上+线下多种方式”征求意见，并在第十三条要求将正式方案在辖区显要位置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这些规定已经涵盖了您所关注的居民参与环节。至于是否必须召开座谈会，我们认为不宜“一刀切”，各社区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方式，只要确保征求意见的广泛性和真实性即可。

	2
	

王龙贤
	《办法》第十一条和第十五条提到“经营时间”，但不同季节、节假日人流量差异大，是否允许经营时间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？调整程序是否复杂？
	解释说明。《办法》所规定的经营时间是在划定阶段确定的基准时间，目的是保障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市容秩序。考虑到实际需求，可以由运维主体提出临时调整方案，经社区居委会同意并报街道办事处备案后实施。调整方案需提前公示，确保周边居民知情权。这样既保持了一定的规范性，又赋予了基层灵活应对的空间。

	3
	麦燕姻
	《办法》第十七条提到“运维主体”，但未明确运维主体的资质要求。如果运维主体管理不善，是否有退出或更换机制？谁来监督运维主体的履职情况？
	解释说明。运维主体的选择由街道和社区根据场所用地权属、管理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。虽然《办法》未单独列出运维主体的退出条款，但其履职情况直接体现在第十七条“三方责任书”中，若运维主体未能履行责任，街道办事处可依据责任书约定终止合作，并重新选定运维主体。同时，第二十条的年度评估也将对运维主体的管理效果进行综合评价，评估结果可作为是否继续委托的重要依据。

	4
	
温影树
	第十八条提到“引导成立摊贩自治组织”，但摊贩流动性大、组织难度高，建议初期由社区牵头成立临时自治小组，待成熟后再转为摊贩自主管理，这样更符合实际。
	解释说明。《办法》第十八条中的“引导”本身就包含了社区先行推动的含义，并不排除社区在初期的主导作用。我们会在后续的实施方案中强调社区要主动介入，帮助摊贩建立自治架构。

	5
	何家欢
	第二十一条第六款规定“因城市规划调整需及时清理占用现场并恢复原状”，但没有提及是否对摊贩有补偿或安置措施。建议增加合理补偿条款，体现政策温度。
	解释说明。《办法》第五条已明确摊贩经营场所的划定是公益性的，因此对城市规划调整需及时清理占用现场并恢复原状的场所，我们会提前告知摊贩恢复时间，让摊贩提前做好准备。

	6
	梁德昊
	《办法》第十二条对摊贩经营场所的选址划定了很多禁止性条款，比如不能占用消防通道、不能影响交通等，这非常好。但在实际执行中，如果某个初步选定的场所，经过调研发现只是“轻微影响”行人通行，而不是“完全阻断”，这种情况有没有一个裁量的标准？是由谁来最终认定它是否符合规定？
	[bookmark: _GoBack]解释说明。《办法》划定程序中的第八条（现场调研）和第十条（综合评估）阶段，街道和社区会组织城管、交通等相关部门以及利益相关方共同到场研判，如果确实存在模糊地带，街道可以提请我局或其他部门进行指导和协调，以确保划定工作既合法合规，又符合实际。

	7
	麦敬波
	虽然《办法》第二十一条提到了“不得高音宣传”、“产生油烟的须降低或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影响”，但具体怎么降噪、怎么除油烟，没有标准。
	解释说明。具体的监管由多方合力：首先是运维主体的日常巡查；其次是生态环境部门用专业设备进行检测；最后是社区和居民的监督。如果市民遇到类似困扰，可以第一时间向运维主体或社区反映。

	8
	朱伟豪
	摊贩经营者来说，如果经营得好，能不能申请扩大摊位？或者有没有机会从临时摊贩变成固定商户？
	解释说明。关于“发展空间”的问题，摊贩经营者可以向运维主体申请调整摊位面积（如果场地允许且符合规划）。

	9
	刘亚六
	《办法》第十六条说“入场摊贩需与运维主体签订责任书后方可入场经营”，但我想知道，这个入场机会是不是公平的？比如原来就在这一带摆摊的老摊贩，会不会比外面新来的人更有优先权？有没有具体的排队或轮候规则？
	解释说明。《办法》第十一条要求初步方案中必须明确“摊贩入场、轮候和退出机制”，具体规则将在方案公示时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监督，确保公平公正。




